
微评论

据《东方早报》报道，10 月 18 日下午，

上海轨交 3 号线因列车车载设备故障限速

运行。同时，4号线一列车出现故障，在金沙

江路站清客，现场有焦糊味。 这是自 10 月

13日至今 6天来上海地铁发生的第 7 次故

障。 对此，运营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原因不

尽相同，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

@北晚：原因不同，性质相同。

据《北京晨报》报道，近日，陕西定边县

群众反映该县森林公园大量树木枯死，该

公园道路绿化死亡率估计已过半， 部分地

方绿化死亡率达 90%。 而定边县林业局长

在回应此事时称：老百姓就是事儿多，是吃

饱了撑的。

@北晚：这是一批人的核心价值观。

据《京华时报》报道，湖北恩施州巴东

县清太坪镇教师谭定才代课已有 30 年，每

月工资现在才 500 元。 2005 年，因意外致

其下肢瘫痪，从此成为“拐杖教师”。 如今，

他已请人做好棺木备着， 因不知自己的病

可以撑到何时。

@北晚：一月工资买不到半瓶茅台。

据《北京晨报》报道，江苏一名 31 岁男

子常住北京， 向父母谎称在英国牛津大学

深造，6年间花去父母 600万元， 并欠下高

利贷 40余万元。

@北晚：败家不分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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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悦悦，对不起！

□王攀

其实，这原本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新闻，或

者说，原本不该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一个两岁的女童，在马路上被车撞伤，躺

在路上，被一名拾荒的阿婆救起。这原本是人

的极其自然的反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其

自然的反应，却受到了全国媒体的关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阿婆之前，已经有

18 个路人从躺在路上的小悦悦身边走过，但

他们共同选择了离开。 他们不仅没有上前扶

起女童，甚至连打个报警电话、提醒一下过往

车辆都没有， 以至于让这名女童在马路上被

另一辆车再次碾轧。

有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诸如南京彭宇

案、天津许云鹤案，以此提醒自己，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做好事有风险。 但要看到，从小悦

悦这一事件上， 那些冷漠的路人基本上找不

到这样的借口。小悦悦是被汽车撞倒的，而且

路人完全可以通过没有任何风险的方式去帮

助。

媒体了解到了救人阿婆的身份， 她叫陈

贤妹，今年 58 岁，2009 年来到佛山，给在佛

山打工的孩子带孙子，平日在一家饭店帮忙，

闲的时候拾荒，就住在事发地附近的出租屋。

对比拾荒阿婆陈贤妹这样的身份， 那些

见死不救的 18个路人，他们的工作肯定比陈

贤妹要体面、收入也肯定比陈贤妹要高，但为

什么是拾荒的陈贤妹救人， 而不是那些比她

工作体面、收入比她高的人去做呢？如果道德

素质和生活条件成反比， 那将是一种怎样的

悲哀。

如果，小悦悦醒来，我们该怎么告诉她所

发生的一切？一个两岁的孩子，还不知道世间

冷暖，但我想，在被车第一次碾轧之后，她那

种恐惧和无助，却是最本能的反应。但这个原

本该给予她温暖的世界，却给了她二次伤害。

人间冷暖以这种令人无比心痛的方式呈

现在我们面前。 对此，我们愤怒、批判，这说

明，我们的良知还在。 但在批判之后，更重要

的是，假如遇到类似事件，我们会不会把对冷

漠的这种愤怒化成救人的行动呢？不知道。那

18 个路人，假如愿意接受采访，我想他们会

有诸多的理由和借口，也肯定会在自责，可这

种自责能重新唤起良知吗？ 也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的是，我们愧对小悦悦，愧对

我们的孩子， 因为我们无法向他们解释这一

切。

见死必救

良心与法律都要在位

□吴黎明

当陌生人处于生命危险之时,素

不相识的路人该如何作为？ 从道德和

法律层面来讲,这本不应该成为问题。

其实，人类早就发明了根治这种

社会冷漠症的法律手段。在中国,早在

秦朝就有关于见义而不为的惩罚条

规，唐朝的《唐律疏议》则规定:“诸邻

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

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 ”由此可

见，见义勇为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法律的保护养育功不可没。

在西方,欧洲多国、加拿大和美国

一些州都有这类法律法规。在德国,法

律要求司机申领驾照前应学习急救

方法，遇到事故或事件时应及时停车

提供援助。 紧急状态下(比如车祸)不

提供协助甚至会视为刑事犯罪。

将见死必救的法律责任从医生、

警察、公务人员等特定人群扩大到其

他适用人群, 理应引起立法部门的重

视,并期望，如果再有人处于生命危险

之时,良心要在位,法律也要在位。

假如是我，我会怎么做？

□丰泽之大脚板

这几日，我们都在关注一件事，就是小悦

悦事件。我们见到的，系足以震撼我们心灵的

情景。 肇事司机的逃逸，18 名路过者的冷漠

无视， 更有甚者假扮肇事司机对伤者父母心

灵的再次摧残。

当我从不同途径， 见到人们在谴责司机

谴责路人的时候，我不禁在想：

其实这件事， 只是太多同类事情的一个

缩影。冷漠、事不关己、惹祸上身等想法，早已

深刻在我们脑海里。 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

是，不关我事。

回想一下， 当一个高中生为地铁的铺张

浪费举牌反对时， 当的士司机揭发的士黑幕

的时候， 当政协委员韩志鹏在过问的士加价

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问下自己，当我们面

对着公共社会问题之时， 我们是停留在口头

上的谴责还是默默不语？ 有多少人会真正为

那些不公挺身而出？其实放大来看，我们和那

18个路人又有什么区别？

你或许说自己力量低微。 可是我相信每

个人、每个点滴都可以汇聚成力量。例如举报

公车私用的区伯，我们都有手机，我们随手都

可以举报公车私用以支持区伯， 但我们做了

没有？ 一个人举报，或许有司会有报复，但众

人举报，则能汇聚最大的力量，迫使有关部门

作出整改。

有媒体将《这一天，他们令佛山羞辱》登

在头版头条。 但仔细想想，这一天，令人蒙羞

的不仅是“他们”，还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

是某种程度的恶人。

从来没有理所当然的救世主。我相信，真

正的决定权，好与坏的选择权，是在我们每一

个人手中。做好自己身边的每一件事：帮人开

门、不轻易开骂、不乱扔垃圾……这个社会的

好坏，这个社会的文明，就是靠这种“做”出来

的小善。

绿领巾

是一种“教育暴力”

□郭立场

“你学习不好，戴绿领巾，我才是真正

的红领巾……” 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

学门口，两个放学的孩子嬉闹起来，来接佩

戴绿领巾孩子的家长表情尴尬。（详见本报

今日 9版）

自尊是人的基本需要， 而孩子的自尊

心又恰恰最容易受到外界伤害。 该校教师

解释称，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没

有红领巾， 所以该校便为这部分学生发放

了绿领巾以资激励。 但家长并不认可这一

做法， 指责此举会对孩子心理造成极大创

伤。 有网友戏谑称，好学生戴红领巾，差生

戴绿领巾，该给出主意的人戴绿帽子！ 这话

虽不雅观，但“话糙理不糙”，足以想象网友

的不解与愤慨。 给孩子佩戴莫须有的“绿领

巾”，人为地将孩子分成三六九等，造成“红

领巾”阵营与“绿领巾”阵营的隔膜，容易让

孩子产生自卑感，不利于心理健康。

据了解，上海、北京、武汉一些地方也

曾出现过“绿领巾”，作为少先队员预备期

的教育形式。但这些做法已被叫停。共青团

中央 2004年已开始在全国追查“变色红领

巾”。 陕西省少工委工作人员也表示，“我们

不支持学校这种做法， 佩戴绿领巾不符合

全国少工委有关规定。 ”以育人为本的学校

竟然出现“差生戴绿领巾”的歧视行为，非

但没有在人格上尊重学生，反而将平等、和

谐的师生关系击得粉碎。

哈佛大学 50 周年校庆时，曾有人问学

校最值得自豪的是什么，校长回答：哈佛最

引以自豪的不是培养了 6位总统 36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 最重要的是给予每个学生充

分的选择机会和发展空间， 让每一颗金子

都闪闪发光。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哈佛以人

为本的教育理念。 教师是一位激励者，激励

学生学会学习，促进其个人的自由发展。 由

于遗传、生活经历、社会环境等的不同，学

生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个性差异，“以学

生为本” 就是要承认并尊重学生的这些个

体差别和个性差异，因材施教。 只有这样，

才能培养出有个性的人才， 才能保证每一

个学生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塑造、发展人，学校

作为教书育人的重地， 其任务是使受教育

者得到人格和素质的完善。 学生作为人，享

有每个人都享有的尊严、人格、人身、名誉

等权利。 教育领域的工作人员，在其工作过

程中都必须尊重学生的以上权利。

教育评谈

不妨试水“贪官跌倒，贷款还了”

□张丽

收费公路的新闻前两天占据了各门户网

站的头条。的确，也许有人没交过过路过桥费，

但没有人能绕得开任何一笔消费中高昂的交

通成本。

据各媒体报道，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第

一阶段摸底调查已于 8月底结束， 按照要求，

各地摸底情况近期将对外公布。截至 16日，至

少已有北京、上海、山东等 12省份公布了收费

公路摸底调查结果。 12 省份收费公路累计债

务余额 7593.5亿元。 分析称， 尽管去年这 12

个省区市收费公路收费额达到了 1025.7 亿

元，但在扣除还贷额、养护支出、运营管理支

出、税费支出、折旧或摊销及其他支出后，还是

“入不敷出”， 且缺口较大。 2010 年度经营情

况，只有北京利润是正数，不到 4亿元，其他多

数亏损 10亿以上，山东更是亏损 87亿元。

按理说，亏本的买卖没人做才对，但收费

公路的建设却脱离了这个市场规律。越修越亏

损，越亏损越修，用实际行动践行这种吊诡的

逻辑，要么是修路的人脑子短路，要么是在这

“修 - 亏 - 修”的周转中，有些无法言传的好

处，让人无利不起早。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个推测，历年来各地的

交通部门都是贪腐大案爆发的重灾区。 据统

计，仅 1996 年至 2005 年，全国就有 13 个省市

交通厅（局）的 26名厅局级干部因经济问题被

查处。比如被称为“重庆第一贪”的原重庆市巫

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 在 7 年时间里 63

次接受建筑承包商送钱共计 2226 万元， 相当

于当地年财政收入的 20%。而河南省交通厅更

是创下了连续四任厅长都倒下的纪录。 目前，

尚没有精确的统计，这些交通系统的贪官污吏

们到底贪了多少钱，但如果以巫山县交通局局

长作为样本来分析，姑且算是 2200万元吧。这

笔钱是个什么概念呢？还差 400万就相当于北

京收费公路去年全年偿还贷款本金的一

半———“（北京） 去年共收取通行费 59.77 亿

元，偿还贷款本金 0.52 亿元”。 这还仅仅是个

科级干部，那些厅局级大腕尚未出场。当然，也

不能一切以级别论，既然有“县官不如现管”这

种说法，股级干部的能量也是不可小觑的。

假如把这些年落马的交通系统干部贪污

腐败的钱拿出来还贷，是不是老百姓就能少交

点过路过桥费呢？ 过去说“和珅跌倒，嘉庆吃

饱”，如今不妨试水一个“贪官跌倒，贷款还了”

的机制。用赃款还贷，降低物流成本，进而拉低

CPI， 勉强也可算是让贪官为老百姓作点贡

献，这种坏事变好事，比“救灾秀”好看得多。如

果实在难以实现这个理想，至少也要像对欠账

不还还高消费的邓建国那样， 即使无法关 15

天，也要将高速路公司的老板们、交通管理部

门的领导们从公务舱中清理出来。

管蠡之见

公民发言


